銘傳大學法學論叢撰稿格式
一、來稿請依中英文題目、中英文作者名（須註明服務機關及職稱）、中英文摘要、中英文關鍵詞、正文、附錄、引用書目之順序撰寫。
二、繕打格式
（一）字型：中文請一律使用新細明體。西文請使用Times New Roman體。
（二）字體：本文12點，註解10點。
（三）邊界：上、下均為2.54，左右均為3.17。
（四）排列：左右對齊。
（五）註解：當頁註。
（六）軟體：請使用與Word相容之文書處理軟體。
三、標題次序，請依『壹、 一、 （一）1. （1） A. a. 之層次附加
標題』。
四、法條引用格式，正文及注釋中法條以中文完整表示，例如：憲法第二二條，第十五條，第一四三條。
五、法條以外，有關日期、案號及頁次等數字，請概以阿拉伯數字表示。
例如：2003年6月；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598號判決，25%，
90人，大法官釋字第656號解釋。 
六、註釋體例
（一）中、日文文獻
1.文章之引用
(1)專書：作者姓名，書名，出版社，出版年月及版次，○○頁。
(3)譯著：作者姓名，譯者姓名，書名，出版社，出版年月及版次，○○頁。
(4)期刊論文：作者姓名，論文名稱，期刊名稱，期別，出版年月，○○頁。
(5)專書論文：作者姓名，論文名稱，書名，出版社，出版年月及版次，○○頁。
(6)學位論文：作者姓名，論文名稱，○○大學法律學系博士（碩士）論文，出版年月，○○頁。
(7)研討會論文：作者姓名，論文名稱，研討會名稱，主辦單位，發表年月日，○○頁。
2.前註之引用格式，例如：戴東雄，同註○○，○○頁。
（二）英文文獻：以BlueBook為原則，並參酌下列引用方式：
   1.期刊文章之引用
      例如：Chafee, Equitable Servitudes on Chattels, 41 Harv. L. Rev. 945 (1928).
  2.書籍之引用
    例如：Robert C. Feenstra, The effects of U.S. trad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policies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7.
   3.報紙之引用
     例如：Boston Globe, Oct. 14, 1954, at 6, col. 1.
   4.法條之引用

     例如：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§6, 5 U.S.C.§555 (1970).

   5.判決之引用
     例如：TSC v. Northway, 426 U.S. 438 (1976). 
   6.前註之引用

    例如：Brennan, supra note 10,at 998.   
